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营口市河流水污染防治条例》

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25 年 3月 27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5 年 5月 28日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决定：

一、对《营口市河流水污染防治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八条修改为：“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河

流水环境保护目标，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河流水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

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

（二）将第十六条修改为：“排污单位承担水污染治理的主

体责任，可以委托第三方运营水污染防治设施或者实施水污染治

理。接受委托的第三方，应当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

技术标准以及排污单位委托要求，承担约定的污染治理责任。

“污染防治设施实施第三方运营的，排污单位应当对污染防



治设施的正常运行进行监督检查。”

（三）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产生秸秆、废弃农用薄膜、

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农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

采取回收利用和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四）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条，第二款修改为：“禁止

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

物。”

（五）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禁

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堆放、倾倒、掩埋、排放垃圾等污染水体的

物体。禁止在河道内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容

器。”

（六）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五条，修改为：“在堤防和

护堤地，禁止建房、放牧、开渠、打井、挖窖、葬坟、晒粮、存

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

乡（镇）、村级河长应当对管辖范围内的河道进行日常巡查，做

好巡查记录，留存现场照片、录像等信息资料，发现上述行为应

当立即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七）将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市和县（市）

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本级人民政府突发环

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的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



和上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制定水污染事

故的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做好应急准备。企业事业单位

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报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八）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条

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九）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不依法作出行政

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

举报后不予查处的，或者有其他未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十）将第六条第二款中的“水利”修改为“水行政”。

（十一）删去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

一条。

二、对《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五条修改为“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

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应当及时采取水污染防治

措施，持续改善水生态。

“市、县（市）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水行政、公安、财政、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

运输、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林业和

草原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相关工作。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依法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本区域内的饮用水水源保

护工作。鼓励将饮用水水源保护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二）将第七条修改为：“市、县（市）区、乡（镇）人民

政府应当组织开展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宣传教育，鼓励清洁生产，

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开展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公益宣传，对破

坏、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三）将第十条修改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

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

定的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和调整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进行。”

（四）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在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内，禁止法律、法规规定的

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五）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其周边污染物排

放情况的监督检查。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可能威胁供水安全的，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采取停止排放水污染物等措施，并通报饮用水供水单位和供水、

卫生健康、水行政等部门；跨行政区域的，还应当通报相关地区

人民政府。”

（六）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饮

用水水源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日常巡查制度，防止污染饮用水水源

的行为，加强对取水口（井）的水质监测，发现水质异常的，应

当立即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向生态环境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报

告。”

（七）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

位，应当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做好应

急准备。发生饮用水水源环境污染事件，应当立即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应急预案进行处置。企业事业单位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报

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八）将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中

的“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主管部门”；将第二十三条中的“水

利等部门”修改为“水行政等部门”；将第三十二条中的“水利



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水行政主管部门”。

（九）删去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

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营口市河流水污染防治条例》《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污染防治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重新公布。


